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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函
地址：106345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

248巷30號

承辦人：馬善禹

電話：02-27317363

傳真：02-33229432

電子信箱：nshstu00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全中教工會字第11100000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029-1110329-0422-南區場教育發展研討會各縣市及各校參與教師公假-附件 

(0000029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敬請惠予教師公（差）假出席本會4/22辦理之全國高中職

教育發展研討會-南區場（詳如說明），並核轉所轄公私

立高級中等學校推派教師參與研討會，請主管機關惠允見

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研討會經教育部111年1月25日臺教技（一）字第

1110003270號函核准辦理，此先予敘明。

二、由教育部指導，本會主辦之全國高中職教育發展研討會-南

區場，活動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1年4月22日（五） 13:30~17:10

(二)活動地點：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行政大樓五樓會議室

（嘉義市西區垂楊路243號）。

(三)課程主題：如附件一實施計畫中課表。

(四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（含普高及技高）每校1至3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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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：教師會理事長或推派教師代表1名；另請學校推派

兼任教評會之教師1名及新進教師代表1名（到任1~3年

者）。

２、任職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

業工會理事、監事、分會會長、會員代表、支會會

長、會務幹部。

３、任職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地方教師工會或教師會理

事、監事、幹部、高中職委員會幹部。

(五)報 名：本次研討會完全免收費，報名請最遲於4/19前完

成報名。報名表單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mGm1lY

三、為提升各校教師對不適任教師處理之法規知能，及「專審

會」、「校事會議」、「疑似霸凌（或性平）案件」實務

處理有更深度的了解；並強化各校教師對「學生學習歷程

檔案」、「大學考招新制」及「技專校院考招新制」的實

務交流。請各校務必推派代表出席並請校方准予與會之教

師公差假出席。

四、敬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核轉

所轄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，並請同意各校教師代表公

（差）假課務排代出席；函轉核准之公文請一併副知本

會。

五、防疫注意事項：

(一)當日須出示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證明，且注射兩劑疫苗已

滿14天者，才能進入校園參與活動。

(二)參加者須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固定座位。

(三)若因疫情變化，導致活動需暫停或延期，本會將於活動
98

9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前三天以簡訊通知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

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公

私立高中職學校、嘉義縣公私立高中職學校、嘉義市公私立高中職學校、臺南市

公私立高中職學校、高雄市公私立高中職學校、屏東縣公私立高中職學校

副本：本會秘書處

理事長　高孟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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